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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中小板关注函【2020】第 234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20 年 3 月 31 日、2020 年 4 月 13 日，你公司先后披露《关于

控股股东签署<合作协议>的公告》、《关于控股股东签署<合作协议之

补充协议>的公告》称，公司控股股东阙文彬与中企汇联投资管理（北

京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企汇联”）、五矿金通股权投资基金管理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五矿金通”）分别签署协议，阙文彬自 2020 年

4 月 15 日起将其所持你公司 29.90%股份对应的表决权委托给中企汇

联行使，将其所持公司 12.59%股份对应的表决权委托给五矿金通行

使。同时，中企汇联、五矿金通将利用自身资源，依法协助阙文彬和

你公司进行债务处置。 

我部对此高度关注，请你公司认真核实并补充说明以下内容： 

1、请结合你公司控股股东所让渡表决权对应的股份性质、比例、

限售情况、承诺事项等，说明本次表决权委托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

的规定，相关股东是否存在通过上述安排规避要约收购的情况。 

2、请对照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第八十三条说明表决权委

托后阙文彬与中企汇联、五矿金通是否分别构成一致行动关系，是否

属于“投资者之间存在合伙、合作、联营等其他经济利益关系”的情

形，是否应当认定为一致行动人。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发表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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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请结合本次表决权委托、股东持股情况及董事会构成情况，

详细说明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认定依据。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发

表意见。 

4、根据协议，中企汇联、五矿金通将利用自身资源，依法协助

阙文彬和你公司进行债务处置，请补充披露中企汇联、五矿金通拟采

取的具体措施或计划及其可执行性。 

5、请结合本次股东表决权委托情况，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控制

权不稳定的风险，上述表决权委托事项对公司日常经营活动可能产生

的影响及拟采取的应对措施。 

6、你公司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2020 年 4月 28 日前将

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报甘肃证监局上市公司监

管处。同时，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应当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、本所

《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规定，

诚实守信，规范运作，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4 月 1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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